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 
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细则 

（2022 年修订） 
 

    学士学位是我国学位结构中的一级基础学位。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与授予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都同样反映我国高等本科教育的

学术水平，关系到国家和学校的声誉，必须坚持相同的标准。虽然成人本科学历

教育的办学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授予学位的标准应该一致，必须严肃认真地做

好学位授予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特规定以下工作细则： 

 

    第一条  北京语言大学授予继续教育学院业余五年制本科（含两年半学制专

科升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严格遵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

学位（1991）11 号文件《关于整顿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

士学位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8）学位字 012 号文件《关于授予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的精神，以及（89）学位字 023 号

文件《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位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工作的通知》要求执行。 

 

    第二条  授予成人高校本科（含专科升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标准，应符

合《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达到下述水平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遵守法纪，努力提高思想觉悟

与道德修养，热爱祖国，愿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2．通过教学计划规定的政治理论课学习，能够运用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认识、

分析问题； 

3．在校学习期间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限选课平均成绩达到良好水平（75 分），

已较好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研究工作或

专业工作的初步能力； 

4．在学习年限内，各专业学生申请学位须达到的语言水平要求如下： 

（1）非外语专业的学生须通过北京地区成人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

（学位审核时成绩获得时间不超过 10 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 450 分

以上或取得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3 级及以上合格证书者，可免于参加



学位英语考试。 

（2）英语专业的学生须通过学院组织的英语综合水平测试；“英语专业

八级”考试通过者，可免于参加英语专业综合水平测试。 

（3）日语专业的学生须通过学院组织的日语综合水平测试；“日本语能

力测试一级”考试通过者，可免于参加日语专业综合水平测试。 

（4）朝鲜语专业的学生须通过学院组织的韩语综合水平测试； “韩国语

能力考试六级”考试通过者，可免于参加朝鲜语专业综合水平测试。 

5．毕业论文成绩在 C 级（70 分）以上，按照要求参加论文答辩并答辩成绩

在 C 级（70 分）以上。 

 

第三条  毕业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学士学位： 

1． 在校学习期间曾受过学校或任职单位记过以上（含记过）处分后未撤销

处分者。 

    2．在校学习期间，考试、考核有作弊行为且处分后未撤销处分者。 

    3．在校期间受留校察看处分者。 

 

 第四条   学院在校学位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本院学位分委员会。学位分委

员会一般由 3—5 名具有中级以上教学职称的人员组成，其职责是按本院的《工

作细则》要求，对本院毕业生进行学位资格审核、确认，拟定授予学士学位者的

名单，并上报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批。 

 

    第五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授予学位的有关工作： 

1. 对继续教育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进行审批备案； 

2. 根据北京市及本校情况组织必要的学士学位考试或考核（例如非外语专

业的公共外语统考，本校对专业主干课的考试或考核等）； 

3. 对继续教育学院上报的拟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信息进行审核，并按审核

结果授予学士学位。 

 

    第六条  学院负责协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为获评审通过者办理颁发学士学

位证书等相关工作。 

 



    第七条  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的授予范围，只限于本科（含专科升本科）

毕业生。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申请，过期不予补办。学位申

请最长申请年限高起本为七年，专升本层次为四年半。 

 

第八条  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含专科升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是一

项非常严肃的工作，政策性强。在校学位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继续教育学

院应坚持标准，严格要求，择优授予，保证质量，公正合理，做好各个环节的工

作。如学位申请者或有关单位及工作人员有弄虚作假、违章违纪等行为，一经查

出，立即严肃处理。 
 

第九条  本规定业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自 2022年 7月起开始施行。 

 

 

 

 


